
 1 

                   團體協約協商進行步驟       

一、協商前之準備 

  (一)選定協商代表 

工會或雇主團體以其團體名義進行團體協約之協商時，其協商代表

應依下列方式之一產生： 

    1.依其團體章程之規定。 

    2.依其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。 

    3.經通知其全體會員，並由過半數會員以書面委任。 

 協商代表，以工會或雇主團體之會員為限。但經他方書面同意者，不

在此限。協商代表之人數，以該團體協約之協商所必要者為限。協

商勞資任一方有二個以上提出團體協約之協商時，為強化協商力量

及促進勞資雙方之協商意願，他方得要求提出協商之一方推選協商

代表，無法產生協商代表時，則依會員人數比例分配產生。 

 (二)確認簽約程序要件 

工會或雇主團體以其團體名義簽訂團體協約，應該依下列規定辦

理：1.依團體章程之規定者。 

2.經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之會員或會員代表過半數出席，出席

會員或會員代表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。 

3.通知其全體會員，經四分之三以上會員以書面同意。 

未依前項規定所簽訂之團體協約，於補行前項程序追認前，不生效

力。 

(三)蒐集相關資料 

  1.工會方面： 

    (1)公司之市場概況及相關產業之市場資訊等。 



 2 

    (2)公司之財務狀況、營運方針及發展情形。 

    (3)本地及全國同業間之工資、物價及勞動力統計資料。 

    (4)會員對本次協商之意見調查。 

    (5)歷次協約之內容。 

    (6)相關工會之需求現況。 

    (7)政府有關勞工法令。 

    (8)社會輿論報導。 

2.公司方面： 

     (1)蒐集有關工資、福利、年資、工作效率、工作標準及與團體協商

主題有關之資料。 

    (2)研究現行團體協約，逐條逐字分析，檢討可能變更之條款。 

    (3)自同業、社會輿論及勞資爭議事件中，蒐集有可能成為工會要求 

之重點內容與相關資訊。 

    (4)分析各種可能需求之成本及效益。 

    (5)瞭解工會運作現況。 

    (6)檢討公司之營運狀況、盈利情形及同業間勞動條件資料。 

    (7)探求勞工對勞動條件、福利事項等之需求。 

     (8)蒐集政府有關勞工、經濟、法律、財政及社會等政策與相關統計

資料。 

(四)擬定協約草案 

     擬定團體協約草案的程序，一般作業如下： 

     1.寄發問卷，探詢需求。 

     2.召開座談會，集思廣益，廣納建言。 

     3.試擬草約，並召開說明會，予以修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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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研擬協商策略 

    1.確立協商目標。 

    2.瞭解對手相關資訊。 

    3.決定協商態度。 

二、召開協商會議 

(一)決定協商會議時間、地點及議程我國現行團體協約法中並未明定協

商會議的召開程序，因此，會議的進行並無固定的模式。勞資雙方

各自擬好草案後，應將草案知會對方研究，並擇期擇地召開協商會

議。協商會議的時間、地點及程序只要經勞資雙方的同意即可，但

仍要考慮其適當性。 

(二)會議之進行 

主席依據所決定之議程和條款討論次序，逐一將條文提出協商。在

協商過程中，遇雙方代表對某一條款意見重大分歧，無法達成協議

時，主席得暫停此條款的協商，先行討論下一條款；或暫停會議的

進行，由各方代表自行研討後再行協商。 

(三)協商僵局之處理 

    當雙方毫無讓步之可能時，通常的解決方法如下： 

    1.行使爭議行為 

      依其手段，常見者有罷工、怠工、杯葛、鎖廠等，前三者為勞工

所採取的爭議手段，鎖場則為雇主較常見的爭議手段。但當協商

面臨僵局，有發生爭議之虞時，應儘量運用議事技巧，例如暫予

保留，或另請公正第三者協處等，以避免爭議，且勞資雙方應有

共識，非不得已，絕不行使爭議行為，避免雙方均蒙受損失。 

    2.訴請主管機關處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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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勞資爭議可由主管機關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相關規定進行調解或仲

裁。 

三、簽訂團體協約 

簽訂書面團體協約一式四份，由勞資雙方簽約代表簽名蓋章，並加

蓋所屬團體及事業單位之印信，由雙方各保管一份為憑，另二份由

勞方當事人送其主管機關備查；其變更或終止時，亦同。另團體協

約雙方當事人應將團體協約公開揭示之，並備置一份供團體協約關

係人隨時查閱。 

 

四、送請主管機關備查(或核可) 

團體協約經勞資雙方簽署後，應由勞方送請主管機關備查，但下列

團體協約，應於簽訂前取得核可，未經核可者，無效： 

    (一)一方當事人為公營事業機構者，應經其主管機關核可。 

    (二)一方當事人為國防部所屬機關(構)、學校者，應經國防部核可。 

     (三)一方當事人為前二款以外之政府機關(構)、公立學校而有上級

主管機關者，應經其上級主管機關核可。但關係人為工友(含技

工、駕駛)者，應經行政院人事行政處局核可。 

  

 

   資料來源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，2011，簽訂團體協約參考手冊。 

 


